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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
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 

 

一、培训基地简介 

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、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

和云南省口腔医院实行“三块牌子一套班子”的管理体制，

是云南省口腔医学教学、科研、医疗和预防保健中心。2014

年作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同单位获批为国家首

批住培基地，2020 年独立获批为国家第三批住培基地。2021

年口腔全科专业基地获批为国家级住培重点专业基地。2015

年至今承担云南省住培结业考核临床实践能力考核（口腔类

别）执考任务，2018 年正式认定为全省口腔类别住培结业考

临床实践能力考核考点。连续 14 年承担全省执业医师（口腔

类别）实践技能考试执考任务。2014 年至今已招收住培生三

百余人。住培结业考前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为 99.28%。

2020 年首次住培结业考核通过率为 92.86%。 

作为云南省唯一的三级口腔专科医院，全院有教医护职

工 508 名，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58 人，博士生导

师 9 人，硕士生导师 37 人；超过 86%以上的医生具有硕士及

以上学历。医院设有 194 台牙椅，34 张病床，共有 15 个临

床医技科室（牙体牙髓科、牙周病科、口腔颌面外科、口腔

修复科、口腔正畸科、儿童口腔科、口腔预防科、口腔种植

科、口腔综合科、颞下颌关节专科、口腔黏膜科、口腔特诊

科、口腔影像科、消毒中心、手术室），5 个直属门诊部，形

成以海源中路和成国际 C 座为本部，南、北、市中心及呈贡

的五个分门诊部辐射全市的口腔医疗保健服务网络，多点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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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使口腔诊疗质量稳步提升，年门诊患者量逾 35 万人次。医

院现有的高质量师资团队及先进的硬件设施可满足住培需

求。 

二、招生对象 

（一）符合口腔类别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

范围应、往届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毕业生，或已取得《医师

资格证书》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；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重点，

向来自县及县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委派培训对象倾斜。 

（二）昆明医科大学招收的 2021 级口腔医学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专硕研究生）。 

三、培训年限 

（一）本科和科学学位硕、博士应届毕业生一律培训 3

年； 

（二）按照国家相关要求，已具有医学类相应专业学位

研究生学历的人员，经临床能力测评后按照“缺什么补什么”

的原则接受不少于 1 年的培训；专业学位硕士培训年限不少

于 2 年、专业学位博士培训年限不少于 1 年；其余情况不得

减免培训年限。符合减免年限要求的，以 1 年为单位进行减

免。 

四、招生计划 

我院 2021 年招生计划数共 36 名（不含“专业学位硕士

研究生”名额），具体计划如下： 

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基地 具体招收科室 计划招生数 

1 2800 口腔全科 二门诊 5 

2 2900 口腔内科 

牙体牙髓科 3 

牙周科 5 

儿童牙病科 3 

3 3000 口腔颌面外科 口腔颌面外科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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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3100 口腔修复科 
口腔修复科 5 

口腔种植科 3 

5 3200 口腔正畸科 口腔正畸科 9 

6 3400 口腔颌面影像科 口腔颌面影像科 1 

合计 36 

五、报名确认 

1.面向社会招收、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网上报名时间： 

6 月 28 日 09:00 至 7 月 12 日 18:00； 

2.专硕研究生网上报名时间：7 月 19 日 09:00 至 7 月

26 日 18:00。 

（一）网上报名： 

1.登录“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”（以下简称

省毕教平台），网址：yngme.haoyisheng.com，选择“住培

入口”进入。 

2.账号注册。“面向社会招收、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”

点击“普通学员注册”，填写信息，点击确认注册；专硕研

究生点击“专硕研究生注册”，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，确

认基本信息无误后，点击确认注册。 

3.系统提示“恭喜注册成功”后，重新登录。 

4.点击右上角“个人信息”，如实填写个人信息（基本

信息、学历信息、证书信息、其他信息），点击保存。 

5.点击填写报名表，填写并上传照片后，点击提交。 

6.点击打印报名表。（专硕研究生报名需打印一式二份） 

面向社会招收、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，每人至多可填报

同一培训基地的 3 个专业志愿，选择服从调剂即表示服从调

剂至所报考基地的任一专业。专硕研究生按指定专业及基地

参加培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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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

1.报考“口腔颌面影像科专业”的考生，培训基地选择

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，后期的招收培训以及培养均由

我院组织。 

2.报名者应如实逐项填写网报信息，凡不按要求报名、

网报信息误填、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

的，后果由报名人承担。在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前，报名者可

自行修改网报信息。请报考学员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，以便

及时联系。 

（二）现场确认： 

1.对象：面向社会招收、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。 

2.时间：2021 年 7 月 14 至 7 月 15 日，上午 9:00 至

11:30，下午 14:00 至 17:30。 

3.地点：昆明市五华区高新开发区海源中路 1088 号和

成国际 C 座 5 楼 508 室科教科。 

4.审核材料： 

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一份，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。复印件

按顺序在左侧上下 1/4 处进行装订。 

①个人报名表（网报成功后打印）； 

②身份证； 

③学历、学位证（从初始学历到最高学历）； 

④外语水平证明：国家四、六级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

（有则提供）； 

⑤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当年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成绩（有

则提供）； 

⑥个人简历（贴上本人近期免冠照片）； 

⑦申请减免培训年限者：需提交《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年限减免申请表》和临床轮转记录手册（原用工单位

管理部门签章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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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单位委培对象：除按上述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外，还需

提交由送培单位出具的委托培养函一份（原件）； 

六、考核安排 

经现场确认审核合格的“面向社会招收、单位委派的培训

对象”，将参加医院统一组织的笔试、技能操作考试、面试，

具体如下： 

1.笔试时间：2021 年 7 月中下旬（具体时间现场审核时

通知） 

考试内容包括：牙体牙髓病学、牙周病学、口腔预防学、

儿童牙病学、口腔颌面外科学、口腔正畸学、口腔修复学、

口腔颌面影像学等。 

2.技能考试及面试时间：2021 年 7 月中下旬（具体时间

现场审核时通知） 

技能考试内容参考执业医师技能操作考试。 

面试考察专业能力、英文水平和综合素质。 

七、录取 

医院将根据各专业基地报考情况、考试情况及各基地招

录指标择优录取。培训学员的录取专业及培训年限，以省卫

生计生委公布信息为准，并作为享受财政补助资金的依据。 

八、待遇保障 

1.凡录取参加我院住培者，将与医院签订住培协议。 

2.除按照相关规定发放国家及省级补助外，医院补助和

临床绩效发放如下： 

（1）自主培训学员：自主培训学员纳入编制外管理，医

院统一购买五险一金。轮转期间按照“学历”和“是否获得

执医证书”发放 1000-1800 元的医院生活补助；定科后医院

生活补助由所在培训科室根据其临床工作质量核发临床绩

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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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外单位委培学员培训期间的基本工资、社会保险、

住房公积金的缴纳由派出单位承担，定科后由所在科室根据

临床工作质量核发一定临床绩效； 

（3）本单位委培学员统一纳入医院人事管理，其工资、

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由人事科按聘用职工标准核算发放。

定科后临床绩效根据各科室（门诊）核算管理办法核发。 

3.享受法定节假日休假等相关福利待遇。 

4.年度考核优秀学员，给予经费奖励，同时优先考虑给

予参加学术交流学习的机会。 

5.参加住培结业考核合格者发放国家统一制式的《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 

九、注意事项 

1.根据有关规定，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

申 请人，取消其本次报名、录取资格；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

到或报到签订培训协议后退出、终止培训者（含在培人员参

加全日 制研究生学历教育），自终止培训起 3 年内不得报

名参加住培 （或 2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培），除全部退还

已享受的相关费用，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%作为违约

金。  

2.申请培训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

止培训等记录，并随时关注所报培训基地发布的消息和公告，

服从培训基地招收工作安排。招收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核、

考试、面试、报到等环节者，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，并承

担相关责任后果。培训基地在省毕教平台完成录取操作后未

按要求报到者，按照退培处理。 

3.未按要求报名，未参加现场审核、考试、面试、报到

等环节者，视为自愿放弃，相关责任后果由其本人承担。 

4.其他注意事项请及时关注云南省毕业医学教育管理

平台以及我院官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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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联系方式 

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科 

联系人：陈老师 

电话：0871-65330099 转 8088 

地址：昆明市高新区海源中路 1088 号和成国际 C 座 

 

 

 

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